
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 

進修部 112-2 學期 學生就學優待補助相關措施說明 

一、減免私立大專學生學雜費差額（行政院定額減免學雜費補助） 

減免對象： 

本國籍。 

就讀國內私立大專校院具有學籍。 

於修業年限內之學士班(含學士後學系)及副學士班(含二專、五專後兩年)

學生。 

減免原則及相關作業對象： 

不發放現金，學生不需提出申請，直接於上下學期學雜費扣減，直接於

繳費單上加註『行政院減免學雜費』字樣直接扣減。 

進修學制每學分之學分費及雜費減免 50%，一年最高減免 3.5萬元(一學

期 1.75萬元)。 

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(學期)已領有學雜費補助者，不得重複申

請該補助。補助範圍包含學分費、學分學雜費，但不包含延長修業年

限、重修及補修等就學費用。 

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，應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第十五

條規定，按比率辦理退費， 其退費金額應以學生減免後實際繳納之學雜

費計算  

參照目前「各類學雜費減免」、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」及「高級

中等 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」等規定。  

學生可於本減免方案與本部各類就學減免、各部會有關就學費用減免之

間擇優選擇。請學生謹慎選擇，已享有行政院定額補助之學生者，不得

再申請政府其他助學措施之助學金。 

如需放棄行政院定額補助之同學，請於 113/2/5之後進修部服務時間，

先行來電進修部總務組，本組將協助同學辦理放棄申請事宜， 

範例 1：修習 20 學分（無重修、補修） 

       行政院減免學雜費：（20*1325）＋300雜費）／２=13,400 

範例 2：修習 20 學分（重修 2學分、補修 2學分） 

       行政院減免學雜費：（16*1325）＋300雜費）／２=10,750 
 



二、加碼減免公私立大專經濟弱勢學生學雜費 (弱勢助學方案) 

弱勢助學對象： 

參考現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。 

本國籍且就讀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籍學士班 (含五專後兩年)家庭年所得

90萬元以下學生。 

弱勢助學補助內容： 

加碼減免公私立大專經濟弱勢學生學雜費：(僅限 112-2 學期適用) 

未領取其他減免或獎助學金者即發放助學金(112-1 大專校院學生助學措

施系統整合平台已將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」發放順位調

整至最後一項) 

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新舊制銜接採「從新從優」原則，以保障學生權

益。家庭年所得級距 50萬元以下之私立大專校院學士及專科班學生，補

助金額從優適用舊制規定。 

 



三、就學貸款精進措施-放寬申貸門檻 



放寬就學貸款申貸門檻文字及情境範例說明： 

申貸學生 

家庭年收入 

學生及其『未成年者或已成年在學階段兄弟姐妹數』和 

其『未成年者或已成年在學階段子女數兄弟姐妹數』 

120萬以下 不需檢附資料。可申貸(免息) 

超過 120萬~ 

148萬以下 

學生本人加學生兄弟姊妹或學生撫養之子女，共 2 人以上。 

檢附應繳文件經學校審查合格者，可申貸(免息) 

超過 148萬 

學生本人加學生兄弟姊妹或學生撫養之子女，共 2 人以上。 

檢附應繳文件經學校審查合格者，可申貸(申貸學生負擔全額利息) 

學生本人加學生兄弟姊妹或學生撫養之子女，共 3 人以上。 

檢附應繳文件經學校審查合格者，可申貸(免息) 

所需檢附資料如下： 

1.學生之兄弟姐妹或子女『未成年者』：戶籍資料（含詳細記事） 

2.學生之兄弟姐妹或子女『已成年者』：戶籍資料（含詳細記事）+在學證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